
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2022）厦大实动 10 号 

 

违反实验动物中心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处罚办法 
 

一、目的 

为保障实验动物的质量，落实动物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维护课题组科研过程的正当

权益，促进动物实验室的标准化、规范化运行，督促实验人员的良好行为，有效地杜绝违

规事件发生，避免造成重大生物安全事故，特制 定本办法。 

二、引用文件 

(一) 《实验动物国家标准》【国家标准 GB14925-2010】 

(二) 《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国科发财字[2001] 545 号】 

(三)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国科发财字（2006）398 号】 

(四) 《厦门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试行）》【(2014)厦大实 1 号】 

(五) 《厦门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厦大设备〔2020〕2号】 

(六) 《厦门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厦大设备〔2021〕3号】 

三、处罚范围  

在实验动物中心普通环境、屏障环境、隔离环境进行动物实验的所有相关人员。 

四、处罚等级及要求 

(一) 被扣 0.5分者，口头警告，书面检查签字备案。 

(二) 被扣 0.5分以上、3分以下者，书面检查签字且上墙公示 30天。 

(三) 被扣 3分（一次性或累加达到 3分）者，导师签字的书面检查且上墙公示 60天；

发现违规立即关闭门禁权限，自收到书面检查当天起继续关闭门禁权限 15天。 

(四) 被扣 5分（一次性或累加达到 5分）者，导师签字的书面检查且上墙公示 180天；



发现违规立即关闭门禁权限，自收到书面检查当天起继续关闭门禁权限 30天。 

(五) 所扣分值将被累加。当累加分值总数达 10 分（含）时，即日起三年内不得开通门

禁权限。 

五、处罚细则 

（一）违反以下任一条款扣 0.5 分 

1. 进入多个实验室区域时，必须在门卫登记处填写明每个区域的实验室房间号。 

2. 微信预约群必须严格执行预约时间顺序，特殊需求应征得该区管理人员同意后方

可进入。 

3. 在实验室饲养间或操作间工作时，不得无故不接听可以正常使用的电话。 

4. 饲养动物笼盒上的标签纸信息应规范填写，包括课题组、实验员、电话、动

物伦理审查号（AP号）。 

5. 屏障环境饲养间、操作室、走廊等所有区域内的操作车不得私自离开本区域，未

经允许不得移到屏障外区。 

6. 动物实验手术室、操作室的仪器设备和实验用品要自行管好，实验结束应及时清

洁操作台面,废弃物应分类暂存处理，离开时应关好水电、灯光、门窗等。  

（二）违反以下条款中的任一要点扣 1 分 

1. 实验动物中心大楼管理要求（违规以下每个要点各扣 1 分）： 

1.1 实验动物中心普通环境、屏障环境、隔离环境动物实验室应严格遵守人员、物

品、动物的进出消毒转运流程，做好详细记录。 

1.2 进入普通环境、屏障环境、隔离环境动物实验室必须提前 24小时微信预约（无

预约要求房间除外），预约成功后又不能前来操作实验时至少应提前 1小时取

消。 

1.3 未按实验动物中心规定的打包笼盒、转运路线、转运时间进行操作。 

1.4 大楼内所有实验需要的笼盒、水瓶、饲料等应使用合理，避免造成浪费。 

1.5 大楼内所有实验室应随手关灯、关好每道门，使用的电子设备、加热设备等在



无人观看的情况下必须拔掉电源插头，放置安全地方。 

1.6 大楼内所有饲养动物的房间离开时必须将工作照度的日光灯（白色）关掉（动

物照度为淡黄色照明，有定时器自动控制）。 

1.7 屏障环境、隔离环境动物饲养室、实验操作房间、更衣室、走廊、缓冲间等均

有压差要求，严禁用物品抵住房间门，同房间前后两侧门不能同时打开，避免

没有压差梯度。 

1.8 大楼内所有实验室操作结束后应将工作台面和地面打扫干净，并将自行所产生

的垃圾全部带到清洗区进行分类无害化处理，刀片和注射器针头应放置在指定

黄色回收盒中。 

1.9 大楼内所有功能区不得将垃圾或淘汰动物留在饲养间、实验操作间或走廊通道

上。 

1.10 大楼内所有实验室使用的动物必须采用安乐死，并将动物尸体放到冰柜编织袋

内暂存。 

1.11 大楼内所有实验室严禁在房间地板上饲养动物，实验人员严禁在地板上进行操

作、坐、躺等影响房间洁净度的行为。 

1.12 大楼内所有实验室要求实验人员带来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易制毒试剂、易

挥发试剂、危险化学品等实验材料必须做到单次使用后全部拿走，不得在实验

动物中心的实验室、冰箱、冰柜中储存。 

2. 屏障环境繁殖室、实验室的操作要求（违规以下每个要点各扣 1 分）： 

2.1 在进入淋浴房前，必须双手使用酒精喷壶消毒手部后再取淋浴时要用到的高压

灭菌过的毛巾，该毛巾不可随意与外界穿戴的衣服混放在一起。 

2.2 进入淋浴房洗澡后更换短袖短裤桑拿服，留长发者须将长发盘起扎牢。 

2.3 进一更前的通道上用自动酒精喷雾器消毒双手正反面。 

2.4 自行刷卡后穿一次性鞋套进入一更，用酒精喷壶消毒双手后穿戴一次性头套，

再次用酒精喷壶消毒双手后才能进入二更。 

2.5 整理好一次性头套后，将眼镜放入消毒液中浸泡（无戴眼镜者除外）。 

2.6 用酒精喷壶消毒双手后将所需穿戴的物品全部拿出（如手套、口罩、无菌服、

眼镜布等），按现场培训步骤依次穿戴整齐，依次将带有手套的双手、脚底消



毒后进入风淋室或缓冲间。 

2.7 进入饲养房间开始操作前，应先将工作台面用消毒液喷雾一遍；每操作完成一

笼后，双手均需用消毒液重新消毒后再操作下一笼。 

2.8 鼠盒操作应规范，离开视线范围应立刻盖好上盖以防小鼠逃逸。若发现小鼠逃

逸，应立即抓捕，如未抓捕到，应当天告知工作人员。 

2.9 繁殖室（实验室除外）内看到鼠笼贴有红色标签应按时分笼，分笼后只需在标

签上打勾，不得将红色标签撕掉或贴到其他鼠笼上。 

2.10 饲养间内的所有物品（如操作车、笼具、记录纸、实验用品等）不得搬到其他

饲养房间使用。  

3. ABSL-2实验室的操作要求（违规以下每个要点各扣 1 分）：  

3.1 进入一更前用酒精喷壶消毒双手正反面。 

3.2 自行刷卡后穿一次性鞋套进入一更，在二更前缓冲间用酒精喷壶消毒双手后穿

戴、整理一次性头套。 

3.3 进入二更后，将眼镜放入消毒液中浸泡（无戴眼镜者除外），用酒精喷壶消毒

手部后将 所需穿戴的物品全部拿出（如手套、口罩、无菌服、眼镜布）。 

3.4 用酒精喷壶消毒双手后将所需穿戴的物品全部拿出（如手套、口罩、无菌服、

眼镜布等），按现场培训步骤依次穿戴整齐，依次将带有手套的双手、脚底消

毒后进入风淋室或缓冲间。 

3.5 操作时必须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操作前需用酒精擦拭柜内台面，操作结束需

将台面收拾整齐，所有物品使用后归位（喷晒酒精于台面，用纸巾擦拭干净），地

板清扫干净。 

3.6 操作所用过的笼盒、饮水瓶、垫料、注射器、EP 管、纸张等实验废弃物必须打

包封存后放在污物走廊旁边的污物待灭菌暂存室。动物尸体必须用双层医疗专

用袋封存后放入指定冰箱待高压。尖锐器具必须放入指定利器盒。使用过的口

罩、手套、无菌服等在污物走廊出口的缓冲间脱下按分类集中暂存，并在 ABSL-

2实验室清洗区做好暂存污物类型和数量的详细记录。 

3.7 病原微生物进出 ABSL-2实验区必须按规范打包转移，并做好记录。剩余不用的

病原微生物包装容器必须封存好放入指定回收处待高压灭菌。 

3.8 ABSL-2实验室使用的生物安全柜等仪器设备必须规范操作，确保不出现泄漏事



故；前后两次使用间隔至少有 30分钟的消毒自净时间。 

3.9 病原微生物感染过的动物暂离饲养室前必须提交课题组负责人签字的《感染性

动物（暂）离 ABSL-2实验室承诺书》，并经管理员审核同意后方可转移。 

3.10 ABSL-2实验区出现意外事件必须及时告知管理老师，严格按应急处置流程处理。 

4.  普通环境大动物实验区的操作要求（违规以下每个要点各扣 1 分）： 

4.1 动物实验必须提前申请；动物暂离必须经管理员审核同意。 

4.2 暂放手术室、操作室的仪器必须申请通过后才能转入，实验结束必须及时搬走。 

4.3 手术室、操作室使用完必须清洁实验室操作台和地面卫生，水、电、门、窗、

仪器设备关闭，实验结束所有材料必须带走。 

4.4 未经允许不得带活性物质进入手术室和操作室。 

4.5 未经允许不得带任何无权限的人员进入。 

（三）违反以下任一条款扣 3 分 

1. 严禁私自将门禁卡借给他人使用。 

2. 严禁私自使用他人实验动物或物品。 

3. 严禁屏障环境繁殖室进行实验操作（基因型检测采样除外）。 

4. 严禁穿同一套无菌服反复进出不同实验区域。 

5. 严禁未提前预约设备（如辐照仪、代谢笼、麻醉机等）使用权限。 

6. 严禁将未完全处死的动物倒入冰柜编织袋内。 

7. 未按要求打包，导致运输过程中动物逃逸。 

8. 无提前申请延长实验时间且超过中心规定的开放时间后，没有离开屏障内的实

验人员。 

（四）违反以下任一条款扣 5 分 

1. 同一个人同一天需要进到不同区域时，应根据洁净度要求递减顺序进入，Ⅰ级

（K6、K8、A大、A小、B区） >Ⅱ级（C大、C 小、K3区）>Ⅲ级（K1、K2区）>

Ⅳ级（F区）>Ⅴ级（E 区）>Ⅵ级（G区观察室）>Ⅶ级（G区动物暂存室和大动

物室）>Ⅷ级（各学院动物观察室）。 

2. 同一人同一天需要进不同洁净度区域时，应先进入洁净度高的区域，再进入洁

净度低的区域，不得逆反或随意顺序进入，同一洁净度如 A、B、K6、K8等区域



中，应该先到 IVC笼繁殖区再到普通笼繁殖区。 

3. 任何情况下屏障区内不得将无菌服（如拉低拉链、拉高袖子、摘掉帽子等）、

口罩（拉到口鼻下方）、手套（脱掉）等造成安全隐患的行为；如遇紧急情况

应迅速撤离屏障区。 

4. 除 K1、K2区传递活性物质采用先拍照 EP包装管和门禁卡号一起上传微信群备

查，接着自行到传递窗操作消毒外，其他物品必须由工作人员进行消毒。 

5. 严禁私自在屏障环境跨区跨房间转运物品和动物。 

6. 严禁带未经过培训或培训未完成的人员进入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室。 

7. 严禁将未按无菌要求操作准备的试剂、细胞等物品带入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室。 

8. 违规操作造成设备（如辐照仪、代谢笼、麻醉机等）损坏不能正常使用并赔偿。 

9. 未经允许将活体动物带进屏障环境和普通环境的动物实验室。 

六、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 2018年 1月 1日执行的《违反实验动物

中心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处罚办法（试行）》即日起取消。本办法中未

涉及的条款由实验动物中心酌情解决，所有条款最终解释权归实验动

物中心。 

 

厦门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二 0 二三年一月一日 

 


